
广 州 市 会 展 业 行 业 协 会

关于开展第七届《中外会展大讲堂》

奖项申报活动的通知

一、评奖原则

1、评选活动力求保持公正、公开、公平。

2、本评选标准由第七届《中外会展大讲堂》组委会起草，并由第七届

《中外会展大讲堂》组委会负责解释。

二、评奖项目

1、优秀会展教育院校；

2、知名品牌展会；

3、智能会展场馆；

4、优秀会议酒店；

5、明星会展企业。

三、评奖程序

1、单位推荐

即日起，第七届《中外会展大讲堂》组委会向各城市会展相关单位发出

评奖通知，参评者须在 2024 年 11 月 20 日前向组委会提交报名表及相关评

选资料。

2、第七届《中外会展大讲堂》专家评审小组评审

经第七届《中外会展大讲堂》专家评审小组讨论评审。根据提交的参评

材料和评选标准，评选出各奖项的获奖者。

四、评选标准

1、《优秀会展教育院校》

设立会展专业教学班，教学硬件及配套设施完善，师资力量强。积极举

办各类会展专业技能竞赛或组织学生进行专业实习，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强。

注重会展方面的学术调研，并具备相应的科研成果等。



2、《知名品牌展会》

已连续举办五届以上（含本届），规模在面积 5 万平方米以上，有获得

省/市/行业机构颁发的奖项，无事故案件，有较好的社会效应和美誉度。

3、《智能会展场馆》

展览场馆硬件、配套设施完善。人员配备、部门设置合理，内部监督机

制健全, 场馆年度出租率高,接待展览和会议数量多。展览公司和参展商信誉

度高，无投诉案例等。

4、《优秀会议酒店》

酒店环境优雅，硬件及配套设施完善年度入住率高,接待参与展览会来宾

数量多；服务周到，积极配合办展、办会单位开展各项活动，社会影响力大，

无负面投诉案例等。

5、《明星会展企业》

企业专业优秀、口碑佳，有卓越经营和管理水平，创新发展，对会展业

发展和诚信体系建设有较突出贡献，知名度较高，无负面报道批评案例等。

五、通报表彰

1、评奖项目不收费用。

2、通报表彰。在第七届《中外会展大讲堂》发布五大榜单，进行通报

表彰并颁发证书。

附：第七届《中外会展大讲堂》奖项申报表

第七届《中外会展大讲堂》组委会

广州市会展业行业协会

2024 年 10 月 23 日

（联系人：曹婉银、陈岸青; 联系方式：020-83484075; 邮箱 gzceia@vip.163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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